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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雅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刊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根據一般授權向一名認購人發行及

配發新股份（「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約 36,5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9,500,000

元，「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進一步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已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當中包括支付 (i)員工成本約人民幣 5,900,000元； (i i)租金開支約人民幣

2,700,000元； ( i i i)多項稅項開支約人民幣 1,200,000元； ( iv)利息開支約人民幣

13,600,000元；及 (v)貿易應付款項約人民幣6,100,000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伍晶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顧偉文先生、張健先生、伍晶女士及梁迦傑博士；非

執行董事為顧增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曉涵女士、龍月群女士及許一安

先生。


